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7·21”一般爆破事故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评估报告

2025年7月21日，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五渡长石矿+ 675m平台工作面发生爆破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上级指示要求，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事故发生后，省、市、县各级高度重视，自治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查明原因。自治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率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经信局、五渡镇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令）相关规定，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事故调查组，邀请县纪委监委、县检察院参与，市安办对事故挂牌督办。涉事企业与死者家属就赔偿事宜已达成一致意见，无不稳定因素。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乐山市沙湾区昌平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峨边分公司处人民币6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处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李惠、安全员艾治明、郑建，恒安矿业主要负责人曾洪、矿长夏利刚分别处以相应罚款。
徐振海已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事故调查组对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防范整改建议，逐项推进落实，具体措施及落实情况如下：
（一）深入开展保安全促发展攻坚月行动
整改措施建议：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攻坚月行动，压实各方责任，聚焦矿山、民爆领域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落实情况：县安办已牵头开展 “保安全促发展攻坚月” 行动，全县矿山、民爆企业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构建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确保隐患整改闭环。
（二）加强爆破作业安全管理
整改措施建议：公安机关强化爆破作业和民爆物品监管，督促涉爆单位落实安全制度，严厉整治违规操作行为。
落实情况：县公安局已加强矿山爆破作业现场监管，严格监控民爆物品流向，督促涉爆单位落实警戒、清场、起爆确认等爆破安全规程，严查违规爆破行为。
（三）加强警示教育，筑牢安全思想防线
整改措施建议：组织矿山、涉爆企业开展警示教育，全县排查同类隐患，建立长效机制。
落实情况：已在全县矿山、民爆领域通报该起事故，组织企业开展警示教育大会，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全面排查爆破作业安全隐患，杜绝同类事故重复发生。
[bookmark: _GoBack]（四）加大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力度
整改措施建议：督促矿山企业将外包单位纳入统一安全管理体系，对施工现场实行统一协调、监督检查。
落实情况：已督促全县矿山企业落实外包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将爆破、劳务等外包单位纳入统一管理，开展外包工程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整改安全管理漏洞。
四、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不力，爆破作业风险辨识不足，现场未按规程设置警戒、开展清场。（二）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爆破单位未开展专业技术培训，矿山企业未将劳务派遣人员纳入统一安全培训。（三）外包安全管理缺失，恒安矿业未对爆破、劳务外包单位实施统一协调、安全管理，现场违规爆破未及时制止。（四）爆破作业现场管控严重缺位，现场指挥人员未确认人员撤离即违规起爆，导致事故发生。（五）属地与行业部门监管协同不足，五渡镇、县公安局、经信局、应急管理局监管合力不强，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
五、工作建议
（一）督促企业强化矿山爆破作业风险管控，完善双重预防机制，严格执行《爆破安全规程》，落实警戒、清场、起爆确认全流程管控。（二）督促企业规范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将所有外包单位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协调、统一培训、统一检查。（三）督促企业提升安全培训实效性，重点强化爆破作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将劳务派遣人员全员纳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四）督促属地和行业部门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压实非煤矿山、民爆物品监管责任，加大现场检查频次，及时消除监管盲区。（五）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投入要求，配备机械破碎设备，严禁使用爆破方式进行矿岩二次破碎。

